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加北京市

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出让活动，经公开竞价，以人民币

１８５

，

０００

万元价格，配建

２

，

０００

平方米公租房，竞得宗地编号为京土整储挂（朝）［

２０１２

］

０８７

号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述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规划建筑面

积

出让年限

京土整储挂（朝）

［

２０１２

］

０８７

号

朝阳区孙河乡北甸

西村

Ｗ

地块

５８

，

８８８．１１

（

８８．３３

亩）

二类居住用

地

≤６４

，

７７７

平

方米

居住

７０

年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根据本次竞拍成交确认书的有关约定，签订上述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７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４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９３．２１％％ －８６．４２％

盈利：

７３６３

万元

盈利：约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００７－０．０１４

元 盈利：

０．１１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市场持续疲软，销售价格同比下降，致使毛利率同比下降。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７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１５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韶钢办公楼北楼五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意先生。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６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７２

人， 代表股份

６３８

，

７２２

，

６３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８．２６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共

１２５

人，代表股份

６０８

，

４９２

，

４５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６．４５ ％

，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４７

人， 代表股份

３０

，

２３０

，

１７５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８１％

。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大成律师事务所全奋、陈竞蓬律师对本

次大会进行见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３０

，

１６７

，

６８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６６ ％

；反对

４

，

０４２

，

７５２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６３％

； 弃权

４

，

５１２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１％

。

表决结果：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

铁”）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从而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

１

、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０３

，

１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７８％

；反对

５

，

４４２

，

２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６．３９％

；弃权

３

，

２６４

，

２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的

６

个月内择

机发行。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２４

，

１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８５％

；反对

５

，

３８８

，

６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６．２３％

；弃权

３

，

２９６

，

８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韶关钢铁。

本次发行的认购方式为韶关钢铁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

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２３４

，

１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２．９７％

；反对

６

，

９６３

，

７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０．９７％

； 弃权

２

，

０１１

，

７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６．０６％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

于

１．９５

元

／

股。经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协商一致，确定发行价格为

２．００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３２１

，

９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２４％

；反对

７

，

４５３

，

０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２．４４％

；弃权

１

，

４３４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４．３２％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韶关钢铁将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发行全部股份，认购总金额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应做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２４

，

１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８５％

；反对

５

，

３８８

，

６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６．２３％

； 弃权

３

，

２９６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在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２４

，

１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８５％

；反对

５

，

３８８

，

６５２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６．２３％

； 弃权

３

，

２９６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１０

，

１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８０％

；反对

５

，

４１８

，

１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６．３１％

； 弃权

３

，

２８１

，

３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８

％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韶关钢铁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１０

，

１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８％

；反对

５

，

４０２

，

６５２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６．２７％

；弃权

３

，

２９６

，

８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９

、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４６４

，

１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６７％

；反对

５

，

３８８

，

６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６．２３％

； 弃权

３

，

３５６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１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０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

月。若国家法律法规对非公开发行有新的政策规定，则按新的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１０

，

１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８％

；反对

５

，

３８８

，

６５２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６．２３％

；弃权

３

，

３１０

，

８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７％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批准公司与韶关钢铁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与韶关钢铁就认购事宜达成一致，由双方签订《广东韶

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条

款详见同时公告的《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０９

，

３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８％

；反对

３

，

９９８

，

９５２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０４％

；弃权

４

，

７０１

，

３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１６％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详见同时公告的《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３０

，

０４１

，

１８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６４ ％

；反对

３

，

０９８

，

９５２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９％

； 弃权

５

，

５８２

，

４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８７％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５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０３

号）编制，

详见同时公告的《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２１９

，

３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２．９３％

；反对

４

，

９２５

，

４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８３％

； 弃权

４

，

０６４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详见同时公告的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３０

，

００８

，

２８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６４％

；反对

３

，

０６９

，

４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８％

；弃权

５

，

６４４

，

８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８８％

。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韶关钢铁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韶关钢铁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总价款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该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２０５

，

３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２．８９％

；反对

３

，

３５６

，

３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１１％

； 弃权

５

，

６４７

，

９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０１％

。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韶关钢铁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韶关钢铁现持有本公司

３６．２７％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完成后，韶关钢铁

将持有韶钢松山

１

，

３５５

，

５１２

，

８９０

股股份，占韶钢松山股份总数的

５６．０２％

。根据《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韶关钢铁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公司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韶关钢铁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韶钢松山的股票。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５０９

，

３９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３．８０％

；反对

５

，

１９５

，

７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６５％

； 弃权

３

，

５０４

，

５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５５％

。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完成，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范围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包括：

１

、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结合公司具

体情况制定并组织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 发行起始时

间、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具体事宜；

２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各项文件和协议；

３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项，并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变化及

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审核意见，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作出

补充、修订和调整；

４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股份登记、股份锁定、股份上市等相

关手续；

５

、授权公司董事会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帐户，以及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和证券

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安排进行相应调整；

６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７

、如监管部门要求，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规定、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除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公司章程》 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

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８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上述授权在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２９

，

７３２

，

２８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５９％

；反对

３

，

３５６

，

３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５３％

；弃权

５

，

６３３

，

９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８８％

。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

限公司”，须对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３０

，

０２２

，

２８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６４％

；反对

３

，

０５７

，

３５２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８％

；弃权

５

，

６４２

，

９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８８％

。

表决结果：通过。

对上述（二）、（三）、（五）、（七）、（八）项议案关联股东韶关钢铁回避了表决。

三、网络投票前十大流通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广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陈转枝 廖向红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

光 大 保

德 信 量

化 核 心

证 券 投

资基金

赵锡增 张伟 宋玉琼

上 海 骞

晖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缪国洁 吴晓玉

所持股

数（股）

１３

，

５０９

，

８８１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１２

，

１００ ６６５

，

７００ ６５０

，

０００ ６０８

，

１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９

，

３８５ ５００

，

２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２．０１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２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３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４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５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６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７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８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９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１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９．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１０．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全奋、陈竞蓬。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８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我公司控股子公司韩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韩城黑猫）和乌海黑猫

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海黑猫）分别收到韩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

书（韩国税稽处［

２０１２

］

１２

号、 ［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和乌海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事项通知书（乌

国税稽通［

２０１３

］

１

号），因原料油供应商涉天津“

２．１５

”确定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韩城黑猫和

乌海黑猫需补缴增值税，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税务处理情况

１

、韩国税稽处［

２０１２

］

１２

号

近期，韩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到天津市东河区国家税务局的协查函，对韩城黑猫与

天津纬天商贸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根据处理决定，韩

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期间， 接受接收天津纬天商贸公司开具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７７

份，税额

１

，

２３４

，

４４８．６５

元，并认证抵扣；天津市东河区国家税务局认定

天津纬天商贸公司开具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

经调查取证， 韩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定韩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纬天商

贸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且不知取得的增值税发票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 为善意取得虚开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据国税发【

２０００

】

１８７

号之规定，决定对韩城黑猫从天津纬天商贸公司取

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做进项转出处理，补缴增值税

１

，

２３４

，

４４８．６５

元；并根据相关规定，

不予处罚，不加收滞纳金。

２

、韩国税稽处［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

近期，韩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到天津市东丽区国家税务稽查局的协查函，对韩城黑

猫与天津锴泽尧化工贸易公司的业务往来进行了检查，并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根据处理决

定，韩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期间，接受接收天津锴泽尧化工

贸易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１

，

０３４

份，税额

１７

，

４１２

，

２５３．１４

元，并认证抵扣；天津市东丽

区国家税务稽查局认定天津锴泽尧化工贸易公司开具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

经调查取证， 韩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定韩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锴泽尧

化工贸易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且不知取得的增值税发票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 为善意取得

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据国税发【

２０００

】

１８７

号之规定，决定对韩城黑猫从天津锴泽尧化

工贸易公司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做进项转出处理，补缴增值税

１７

，

４１２

，

２５３．１４

元；并

根据相关规定，不予处罚，不加收滞纳金。

３

、乌国税稽通［

２０１３

］

１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乌海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接到乌海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税务事项

通知书（乌国税稽通［

２０１３

］

１

号），根据通知告知，乌海黑猫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期间取得

的天津翔铭伟业化工贸易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３８２

份， 涉及增值税

６

，

１００

，

５７８．３７

元，

经天津“

２．１５

”案件已证实虚开，不允许抵扣进项税；乌海黑猫接到通知的

１５

日内及时作好帐

务处理，并补缴税款，待公安经侦部门对该案侦查结束后、并给予定性后，另案处理。

二、关于补缴税款事项的情况说明

１

、事件背景

韩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和乌海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均系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主

要从事炭黑及电力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炭黑生产的主要原料为焦化行业生产的煤焦油或煤

焦油加工行业生产的蒽油和炭黑油；因炭黑原料油供应市场生产和供应厂家众多，价格波动

频繁，炭黑原料油供应市场贸易商数量较多；公司及子公司采取厂家直购为主、中间贸易补

充的方式保证原料油的供应；本次事件中涉案的供应商天津纬天商贸有限公司、天津锴泽尧

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和天津翔铭伟业化工贸易公司均系贸易商。

２

、国家有关企业善意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

根据国税发【

２０００

】

１８７

号、国税函［

２００７

］

１２４０

号等文件规定，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指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交易， 且购货方不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以

非法手段获得的。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

发票，准许其抵扣进项税款；如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不准其抵扣进项税款或

追缴其已抵扣的进项税款。

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依法追缴已抵扣税款的， 不属于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情形，不适用该条“税务机关除责令限

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

３

、公司在上述事件中的责任和整改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在生产经营中一贯合法合规经营， 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

规。经税务稽查部门、公安经侦部门检查及公司自查，在上述事件中，子公司与供应商的交易

过程中，从合同的签订、货物交易的过程、付款的程序和方式等各个环节，均真实有效、合法

合规、单据完整齐全；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履行了相应的职责，不存在工作上的故意过

失或者失职的行为。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供应商评价体系和采购流程及制度，但作为下游的采

购企业，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税收监管体制下，公司无法、无力也无权对供应商在同公司贸

易前与其他企业交易的真实性及其从税务部门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否为虚开进行核实和监

管；公司将继续向相关部门进行申诉和保留追诉的权利。

上述事件发生后， 公司积极配合税务稽查部门的检查， 并严格执行相关的税务处理决

定。公司召开了专项会议，并邀请税务稽查部门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辅导，专门制定了《供应

商信用资质评审管理规定》，提高风险意识，降低采购过程中的税收风险。

三、公司对补缴税款的处理

１

、韩城黑猫接收天津纬天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发票

７７

份，进项税额

１

，

２３４

，

４４８．６５

元，相关

教育费附加

３７

，

０３３．４６

元，地方教育附加

２４

，

６８８．９７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６１

，

７２２．４３

元，共计税

款

１

，

３５７

，

８９３．５１

元。韩城黑猫在账务处理上做了营业外支出中的非经常性损失。上述税款已

全部申报并缴纳。

２

、 韩城黑猫接收天津锴泽尧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发票

１０３４

份， 进项税额

１７

，

４１２

，

２５３．１４

元，相关教育费附加

５２２

，

３６７．５９

元，地方教育附加

３４８

，

２４５．０６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８７０

，

６１２．６６

元，共计税款

１９

，

１５３

，

４７８．４５

元。韩城黑猫在账务处理上做了营业外支出中的非经常性

损失。并已申报并缴纳了增值税

１７

，

４１２

，

２５３．１４

元；教育费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

附加已计提，并将按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申报缴纳。

３

、 乌海黑猫接收天津翔铭伟业化工贸易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３８２

份， 进项税额

６

，

１００

，

５７８．３７

元，相关教育费附加

１８３

，

０１７．３５

元，地方教育附加

１２２

，

０１１．５７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４２７

，

０４０．４７

元，共计税款

６

，

８３２

，

６４７．７６

元。乌海黑猫计提并计入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外支出中的非

经常性损失。相关的税款将按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及时申报缴纳。

四、补缴税款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子公司韩城黑猫和乌海黑猫本次补缴税款， 将减少韩城黑猫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

２０

，

５１１

，

３７１．９６

元，减少乌海黑猫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

６

，

８３２

，

６４７．７６

元；按我公司持有韩城黑猫

９６％

和乌

海黑猫

９８％

的股权权益计算， 本次补缴税款预计将减少黑猫股份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２

，

６３８．６９

万元。

本次补缴税款事项，将影响黑猫股份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对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的预计范围，具

体变动情况详见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黑猫股份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即：《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五、备查文件

１

、《韩城市国家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韩国税稽处［

２０１２

］

１２

号）》

２

、《韩城市国家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韩国税稽处［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

３

、《乌海市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乌国税稽通［

２０１３

］

１

号）》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８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

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１４

，

１８７．０４

万元

－１８

，

０５６．２３４

万元。

３

、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５％

至

０％

盈利：

１２

，

８９７．３１

万元

盈利：

１０

，

９６２．７１

万元至

１２

，

８９７．３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我公司控股子公司韩城黑猫和乌海黑猫因原料油供应商涉天津“

２．１５

”确定

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 需补缴以前年度已获抵扣的增值税及相关的附加税合计

２

，

７３４．４０

万

元；上述税款计入

２０１２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减少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按照我公司持有的韩城黑

猫和乌海黑猫的权益比例， 本次补缴税款事项预计将减少黑猫股份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２

，

６３８．６９

万元。

本次补缴税款事项，详见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黑猫股份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即：《关于子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

2013

年

1

月

26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2013-012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日海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日海通讯

"

、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9

日披露

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东日海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4

），详细披露了公司向全

资子公司广东日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日海

"

）增资事宜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2013

年

1

月

9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

。公司现就该事项进展情况再次进行公告。

日前，广东日海已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的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日海通讯出资

5,000

万元，出资比例

100%

。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日海通讯出资

10,000

万元，出资比例

100%

。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5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固有资金作为发起

资金进行开放式基金投资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管

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现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运用本公司固有资金作为发起资金投资旗下开放式基金的相关事宜

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通过代销机构认购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份额（基金代码

040040

）

1000

万元，认购费

1000

元，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起不少于

3

年。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遵循谨慎、

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2013-006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25

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向全体董事发

出表决票

14

份，收回

14

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借款利息的议案》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自

2011

年以来，为帮助本公司解决临时资金周转需要，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

"

中国泛海

"

）向公司提供了共计人民币

21

亿元的资金支持。根据双方签订之

借款协议约定，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30%

确定。截止

2013

年

1

月

20

日，本

公司已偿还中国泛海全部借款本金，尚需支付利息约人民币

1.04

亿元。

中国泛海持有本公司

73.67％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表

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由非关联董事刘纪鹏、黄方毅、严法善、汤谷良、刘玉平进行了

表决。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2013-007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自

2011

年以来，为帮助本公司解决临时资金周转需要，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

"

中国泛海

"

）向公司提供了共计人民币

21

亿元的资金支持。根据双方签订之

借款协议约定，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30%

确定。截止

2013

年

1

月

20

日，本

公司已偿还中国泛海全部借款本金，尚需支付利息约人民币

1.04

亿元。

（二）鉴于中国泛海持有本公司

73.67％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向控股股东

支付借款利息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5

位独

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该项关联交易

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上述关联交易不属资产重组事项，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23

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5,828.3462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产业的投资；资本经营；资产

管理；酒店及物业管理；会议及会展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车位；通讯、办公自动化、

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技术、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泛海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6.70%

，泛海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30%

。

中国泛海成立于

1998

年

4

月。中国泛海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

438,847.18

万元，净利润

43,

650.16

万元。截至

2012

年

9

月底，净资产为

1,934,246.09

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中国泛海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借款协议约定，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根据情况陆续向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

21

亿元，

公司须按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30%

支付借款利息。截止目前，本公司已偿还中国泛

海全部借款本金。按照以上利率约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借款利息

1.04

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向公司提供借款解决了公司临时资金周转困难， 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支持了公司开发经营。该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以上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通报了公司独立董事，并进行了充分沟通，获得了独立

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未损害本次交易的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利

息按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30%

计算（约人民币

1.04

亿元），符合市场惯例。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

年初至披露日，除本事项外，本公司与中国泛海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2013-007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亿

陆仟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的短期保本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

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1

月

18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根据董事会的授权，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3,000

万元购买了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理财产品，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购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一）产品名称：厦门银行

"

凤凰花

"

理财之安心回报系列第

FHH(JG)13009

期

（二）产品协议编号：

JG00000891

（三）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四）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五）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型理财产品

（六）产品期限：

90

天

（七）产品起息日：

2013

年

1

月

22

日，募集期提前终止或延长募集期的，扣款日和起息日可

提前或延后，以银行公告为准。

（八）产品到期日：

2013

年

4

月

22

日

（九）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60%

（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十）公司认购金额：

3,000

万元

（十一）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二） 公司本次出资

3,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4%

。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理财情况

截止到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买入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

11,000

万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24%

；其中，尚未到期的金额（含本次）为

11,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2.24%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3－003

物产中大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中大亮桥房地产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处于法院一审审理阶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大亮桥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本案之被告方；

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8,058

万元；

本次诉讼将会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截至本公告日，因上述诉讼尚未开庭

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影响的具体金额。

一、本次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1

、诉讼机构名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2

、本公司收到诉讼材料的时间：

2013

年

1

月

22

日

3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

768

号。法定代表人：赖

振元，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上海中大亮桥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

"

中大亮桥

"

）。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

虬泾路

280

弄

C3

。法定代表人：吾独龙，该公司董事长。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本次诉讼案由为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 原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的

工期拖延、变更工程量、工程造价等的认定与中大亮桥发生争议，将中大亮桥起诉至上海市

松江区人民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人民币

3,000

万元；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

4,908

万元；

3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150

万元；

（以上共计人民币

8,058

万元）

4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将会对本期公司的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截至本公告日，因

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影响的具体金额。

本公司将收集案件资料，仔细审核合同条款，积极应诉，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此

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80

证券简称：新世纪 公告编号：

2013-002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今日接到公司股东乔

文东先生关于解除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2011

年

10

月

13

日、

2012

年

11

月

7

日和

2012

年

12

月

4

日， 乔文东分别将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400,000

股、

500,000

股和

950,000

股股份（总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14%

），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贷款担保。上述股份质押

的信息披露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相关公告。

2013

年

1

月

25

日，上述股份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解除。

截至目前，乔文东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602,45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84%

；没有处于质押状态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2013-00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单位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公司收到所聘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单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相关事项的函件。

按照《财政部、工商总局、商务部、外汇局和证监会关于印发

<

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

土化转制方案

>

的通知》

(

财会

[2012]8

号

)

的规定，该所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

工作，并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

］

17

号）的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

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